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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離岸豁免是指香港稅務局同意公司所產生之利潤為離岸收入。而根據香港稅例香港公司的離

岸收入可以從利得稅豁免。也就是說，如果香港有限公司所經營的業務以營利均非在香港境內進行，該香

港公司可以向香港稅務局申請豁免離岸所得稅。一經批準，所有離岸收入均不需支付香港利得稅，可以節

省一筆開支。 

  

什么叫離岸豁免? 

  離岸豁免的意思就是您的離岸公司，所從事的收入來源于本土地區以外的註冊地區，通過離岸

豁免申請來獲得免稅，離岸公司的稅務法制就是不是在本土經營的收入都是離岸所得，那么其收入部分可

以通過申請豁免稅收，如果是香港公司是需要核報告證明其合法收入來源的正確性，從而豁免稅收。所以

很多企業都有這樣一種情況，特別是一些離岸公司，都想在稅務上可以合理的來進行繳稅，對于離岸而言，

可以向當地的政府進行申請，而離岸企業可以有這個機會可以申請來豁免。 

  由于企業在申請豁免離岸所得稅時，是要根據香港稅務條例滿足其條件方可申請成功，由于香

港有限公司的離岸收入是可以從利得稅中豁免的。其條件必須是香港有限公司所經營之業務，如所有運作

之活動，均非在香港境內進行，公司可以向稅務局申請豁免離岸所得稅。香港稅率較大部份發達國家為低，

在符合香港公司註冊條例及稅務條例中，對公司帳目進行審計的規定，由于審計成功不可能百分百，所就

有一個風險，如不成功就是為此支付相應的審計費用，而審計是進行豁免的一個前提條件，對于審計這個

就是公司董事要為香港有限公司聘請審計師為帳目進行審計，并要求公司解釋業務操作及流程。 



  

什么是豁免要約收購? 

  請通俗的解釋一下要約收購和豁免要約收購的區別，另外我還想知道持股多少需要要約收購是

30%以上還是 35%以上? 

  答：要約收購是國際成熟證券市場上公司收購的典型方式，也是各國證券法調整的核心范疇。 

  豁免要約收購是根據證券法，有規定任何人士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如由低於百份之三十五增持

到超過百份之三十五，或由低於百份之五十增持到過百份之五十，就有需要向其他股東提出全面收購的要

約。收購的條件為該股在過去五十二周的最高收市價。 

  但該股東可以向證監申請豁免。所以市場上常有大股東提出有條件增持公司股票超逾百份之三

十五或百份之五十兩臨界面，其中之一的條件為獲得證監批淮豁免要約全面收購公司的已發行股票。 

  

保險中的豁免權指什么? 

  所謂保費豁免，是指在保險合同規定的某些特定情況下導致完全喪失工作能力時，由保險公司

獲準，同意投保人可以不再繳 納后續保費，保險合同仍然有效。失去工作能力意味著收入銳減，如果保單

附加了保費豁免功能，就會避免因為失能而帶來的經濟困難，保費不用您再繳納，而保單的保障依然有效，

包括現金利益的領取也依然有效。所以保費豁免相當于為您的保單再加了一份保險，是保險中一種人性化

的功能。 



  保費豁免最早出現在少兒險中，當作為投保人的家長遭遇不幸喪失工作能力時，沒有經濟收入

的孩子仍可繼續獲得保險的庇護，這一舉措受到了普遍歡迎。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各種養老險、終身險、

兩全險也都紛紛披上豁免的外衣，成為一種宣傳的“賣點”。但是，豁免的前提是必須符合你投保保險公司

的保險合同中，所規定的種種特定情況。這就意味著各家保險公司的豁免規定各有不同，可以說，豁免利

益應該買給保費承擔人，也就是繳費的那個人，這一點投保前要註意。 

 


